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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臼

(i) 

(ii) 

(iii) 

對(2015年山頂纜車(修訂)條例草案〉的

委員會審籤階段建設修訂

(2015年7月16日版)

盟企

條次 建議修正案

6 在建議的第2C(2)條之後加入一
“(3) 行政長官會向行政會議對經營權申請作出

決定，須無不合理延遲。"。

13 在中文文本中，在建議的第8A(a)條中，刪去“維持"
而代以“維修保養"。

15 在建議的第11B(l)條之後加人一
“(1A) 除非行政長宮會同行政會議信納，如不根

據第(1)款行 使權力，纜車運作便會出現中
斷的重大風險，否則該權力不得行使。"。

15 在建議的第11C(l)條之後加入一
“(1A) 除非行政長官會向行政會議信納，如不根

據第(1)款行 使權力，纜車運作便會出現中
斷的重大風險，否則該權力不得行使。"。




